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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前面几期，我们介绍过三地离婚登记的程序性规定。无论何种原因导致夫妻感情破裂，

在离婚时，都需要考虑财产分割的问题。本期将由德和衡前海联营所三地律师联合撰文，介

绍三地关于离婚财产分割的规定。 

一、内地关于离婚分割财产的规定 

正如我们前面文章中所介绍，内地夫妻财产制分为夫妻共同财产制、夫妻个人财产制、

夫妻约定财产制。显然，在后两种制度下，按照法律规定和夫妻约定处理有关财产即可，并

不涉及到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。离婚分割财产的规定主要建立在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基础上，

简单说就是以夫妻之间有可供分割的共同财产为前提。 

在内地离婚分为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两种方式，选择协议离婚时，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

的分割能协商达成一致，并以签订《离婚协议》的方式进行明确，后按照约定进行相应的财

产分割即可；诉讼离婚时，夫妻大多数对共同财产的处理分歧很大，这时就需要法院进行裁

量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 1087条规定，离婚时，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；

协议不成的，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，按照照顾子女、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

判决。 

除法律特别规定以外，夫妻的财产应当遵循公平的原则进行分配。一般情况下，对于夫

妻共同财产按各 50%的比例进行分割，但如一方有重婚或与他人同居、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

待、遗弃家庭成员、有赌博、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等过错情形的，则会按照照顾无过错方原

则，对财产分割比例进行一定调整。具体到分割上，法院一般会对财产分项按比例进行分割。

比如房产，通常的分割方式是一方取得所有权，对另一方按比例进行价格补偿，或者对房产

进行份额处理，即双方按份额享有产权；对于车辆，通常也采用的是一方取得所有权，按照

价值对另一方进行价格补偿；对于银行存款，通常按照 50%的比例分割；对于股票不折算价

格，按比例分得股票数量等。具体的分割方式与比例确定，个案都会有差异，这与案件情况，

财产状况，双方过错程度，或对家庭的贡献等因素都有关系，这些也是法院在裁量时会考虑



的因素。但即使在离婚诉讼中，仍不排除夫妻双方会在专业人士指导下，通过协商的方式分

割财产。 

二、香港关于离婚分割财产的规定 

在香港的婚姻家事法中并没有内地的夫妻共同财产制，夫妻双方结婚以后，一方的财产

并不当然地成为另一方的共同财产，离婚时原则上也是各自财产属于各自所有。 

处理离婚时的财务事宜，首先需要确定家庭总资产组合内可供分配的财产或资金种类

（包括股票、银行储蓄、储蓄寿险保单或者信托基金权益），之后再计算各项资产的大约价

值。诉讼各方当事人必须事先协定各项资产的价值，否则将由法庭决定。 

如银行户口是以夫妇其中一方的个人名义拥有，那么表面上此户口内的任何款项即属于

她/他，除非有证据表示另一人也有贡献；如夫妇采用联名户口，表面上此户口内的任何款

项属于夫妇双方共同拥有，除非有相反意图（例如只为方便某些特殊用途而开设的联名户

口）。 

香港法院会根据以往的生活习惯评估配偶的“合理要求”，并根据有关评估分配资产。

其他资产一般会判给负责养家的人（一般是丈夫）。按照香港法例第 192章《婚姻法律程序

与财产条例》第 7条规定了法庭在决定如何分配婚姻居所时，必须顾及的事宜： 

法庭在决定应否就婚姻的一方而根据第 4 、6或 6A条行使权力，以及若行使该等权力则应

采取何种方式时，有责任顾及婚姻双方的行为和案件的所有情况，包括顾及下列事宜: 

1.婚姻双方各别拥有的或在可预见的将来相当可能拥有的收入、谋生能力、财产及其他

经济来源； 

2.婚姻双方各自面对的或在可预见的将来相当可能面对的经济需要、负担及责任； 

3.该家庭在婚姻破裂前所享有的生活水平； 

4.婚姻双方各别的年龄和婚姻的持续期； 

5.婚姻的任何一方是否在身体上或精神上有残障； 

6.婚姻双方各别为家庭的福利而作出的贡献，包括由于照料家庭或照顾家人而作出的贡

献； 



7.如属离婚或婚姻无效的法律程序，则顾及婚姻的任何一方因婚姻解除或废止而将会丧

失机会所获得的任何利益(例如退休金)的价值。 

香港终审法院案例 LKW v DD: 四原则五步法 

终审法院在 LKW v DD 案1
的判决为日后的案件提供新的指引，但该指引并非必须严格遵

循的“先例”。下级或同级的法院在处理涉及到《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例》第 7条的申请

时，需要根据每一个案件的具体事实，酌情按照 LKW v DD 案的指引来裁判案件。 

该案确立了由英国上议院在 White v White 2
 一案中就离婚时如何分配婚姻资产而定下的

「平等共享」原则。根据该原则，为家庭作出财政贡献以外的付出也是一项重要的因素，夫

妇二人在婚姻关系中拥有相同地位亦是分配财产的原则。因此，法庭就离婚时如何分配婚姻

资产的出发点将会是把财产几乎平均分给夫妇两人。「平等共享」原则包括了下属的四原则

五步法： 

1.四原则: 

（1）公平目的: 法庭在分配财产时一定以公平为依归。 

（2）拒绝歧视: 公平的原则自然要求法庭排除一切关于性别和家庭角色的歧视。在评

估双方为家庭作出的贡献时，法庭不应偏袒赚钱养家的一方而对照顾家庭的一方有偏见。 

（3）平均分配准绳: 法官在分配双方财产时，应时刻以“平均分配”为准绳来检验分

配结果是否公平。如果需要判决双方获得不均等的财产，理由必须充分合理。 

（4）拒绝做琐碎的回溯性调查:在一些情况下，双方为了分到多些财产，会投入大量时

间和金钱作回溯性调查, 这些回溯性调查非常消耗当事人及法庭的资源。因此，法庭应避免

过分深入地调查细枝末节的婚姻生活。 

2.五步法: 

（1）确定财产；（2）评估双方的经济需要；（3）决定适用平等分享原则；（4）是否有

充分理由不作平等分割；（5）决定结果。 

值得注意的是「平均分配原则」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情况；法庭最后的财产分配比率也

不一定是按照双方各一半的原则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法庭需要审查两者的财产分配，经过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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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以上提及到第 7条《条例》(a) 至(g)的因素及条件后，在财产分配诉讼中财产较低的一

方才有机会可获得财产较高一方的资产。 

总括而言，法庭分配夫妇二人的财产时，最终目标是力求公平，而不是必须将财产分成

两份相等的份额。 

三、澳门关于离婚分割财产的规定 

澳门夫妻婚内财产制度有四种，分别财产制、一般共同财产制、取得共同财产制、取得

财产分享制。分别财产制，即夫妻各自拥有婚前及婚后的财产。此时不存在任何夫妻共有财

产，因此无需分割；取得财产分享制，夫妻并没有共同拥有财产，所有财产均为个人财产，

也无需进行分割。故只有一般共同财产制和取得共同财产制，即属共同财产制的夫妻方存在

需要在离婚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。 

根据澳门《民法典》第 1556条、第 1578条第 4及第 5 款以及第 1626条第 2 款之规定，

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可以是从非司法途径分割和从司法途径分割。 

1.以非司法途径进行分割 

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的分割通过协商达成一致，有关协议可以是私文书或公文书作出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夫妻共同财产中涉及不动产时，根据《公证法典》第 94条第 2 款ｉ项

之规定，协议就必须以公证书的方式作出，即由夫妻前往公证署申请并签署“分割公证书”，

公证署发出分割财产公证书的证明，夫妻持有该证明办理分割手续。 

2.以司法途径进行分割 

在夫妻双方无法就共同财产的分割协商一致时，就需要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分割，且必

须采用根据澳门《民事诉讼法典》第 963条及续后数条所指的财产清册特别诉讼程序。澳门

法院在对夫妻的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时亦遵循公平原则进行，同时因婚内财产制度的不同，在

离婚分割财产时的规则会有差异： 

（1）一般共同财产制，在该财产制度下，除法律规定的情况外，夫妻的一切财产（过

去、现在以及将来取得的财产）原则上都为夫妻共同财产，两人不分彼此共同拥有该等财产。

在离婚分割财产时应将财产全部统一平均分割。 



（2）取得共同财产制。夫或妻在取得共同财产制存续期内取得的财产方属于共同财产，

其余之财产则为个人财产。在离婚财产分割时夫妻双方需各自取回婚前的个人财产，平均分

割婚后取得的财产。 

此外，需要说明的是在采用取得财产分享制期间夫妻并没有共同拥有财产，虽然所有财

产均为个人财产无需进行分割，但会在离婚时产生一种称为「因取得财产分享制所生之债权」

的权利，即为了公平分配财产之目的，在婚姻存续期内取得财产较多之一方需向另一方支付

所增加财产之一半。 

通过司法途径分割财产时，诉讼程序并非必须要委托律师，但在程序中出现一些有争议

的法律问题时，就必须由律师代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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